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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税收共治与企业合规具有共同的理念契合与目的一致。单一的税收征管执法或刑事司法
并不能起到税收治理和企业违法犯罪预防的良好效果。开展企业税务合规有利于推进企业健康发展，完

善行刑衔接机制，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税收治理格局，实现税收个性化的正当性与合理性。税务部门应依

据《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法》等法律法规，以主观过错的认定、首违不罚的实践、执行协议的达成、行政

和解的探索和主动接受检察机关的监督等切实举措开展企业税务合规制度构建，从而破解涉税违法犯罪

发现与打击的局限性，化解柔性打击与统一执法的矛盾，寻求税收治理现代化的新路径，服务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持续拓展税收共治格局，进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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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民营企业涉税违法犯罪案件高发频发。企业一旦涉嫌违法犯罪调查，往往面临重大经营风

险，甚至濒临破产。而在依法行政的规范框架之内，税务机关面临愈发凸显的合法性困境和威慑力陷阱，

“罚不下去”的个案正义需求多发。［１］实际上，单一国家法律规制并不能在企业犯罪预防中起到良好效

果。［２］现代化税收应当引导企业依法诚信纳税，预防企业涉税违法犯罪，营造现代化的税收法治环境。将

企业合规作为一种新型治理方式，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的共同态势。［３］在企业刑事合规改革中，国家税务

总局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密切合作，推进涉案企业税务合规监管，构建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成为落实“六

稳”“六保”工作、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保障经济社会稳步健康发展的重要法治举措。

然而，仅仅在刑事领域开展涉案企业税务合规监管并不能发挥企业合规的真正实效。企业合规的本

质是企业治理结构的现代化，是引导企业建立一种自我监督、自我管理的治理模式和企业文化。因此，对

税收征管而言，企业税务合规是旨在激励和引导企业建立一套依法诚信纳税、主动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和

道德义务、参与社会治理的现代治理体系和治理文化。税收共治与企业合规具有共同的理念契合与目的

一致。可以说，将企业合规理念嵌入税收征管改革，开展企业涉税行政合规探索，是企业参与税收治理和

税务部门实现税收现代化的创新方式和改革增长点。为此，税务部门应当积极关注企业合规的探索与实

践，汲取企业刑事合规的经验成果，探索企业税务合规并将其视为创新税收治理理念、完善税收治理体系、

提升税收治理能力的一种新思维、新方式和新手段。然而在探索中，我们首先必须回答的是，为何要导入

企业合规制度，将企业合规导入税收征管是要解决哪些问题和矛盾？企业税务合规的价值是什么？以及

我们如何实现企业税务合规的探索，从而实现税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创新。

一、导入必要：当前涉税违法犯罪治理的局限与矛盾

１．涉税违法犯罪发现与打击的局限性。从企业监管的角度来看，我国执法和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着
“外部监管失灵”的现象。［４］与其他自然犯罪不同，企业涉税违法犯罪是理性选择。犯罪以获得这种利益

的决策是最佳的选择。［５］企业涉税违法犯罪往往是经过风险、成本与收益三方考量后的一种抉择，必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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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风险发生的概率降到最低，必然会想尽办法逃避稽查和侦查。而现代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和业务形式往

往十分复杂，作为外部监管部门如果不了解企业的内部管理和业务范围，那么往往难以快速发现和甄别。

可以说，企业行为是否违法甚至犯罪既难以发现，也难以定性。从近年涉税违法犯罪的案件量上看，警税

合作加强打击力度所取得的成效并没有显示出案件量下滑的趋势，甚至可以说总体上趋于越打越多。高

压打击是否能起到威慑效果，我们很难在现实中寻得答案。从这个意义上讲，企业涉税违法犯罪重在治

理，而不在打击。

２．公开打击与企业正常经营的矛盾。对涉税违法犯罪打击的负面影响也同样值得关注。尤其是对一
些上市公司而言，企业涉税违法犯罪线索被曝光，或企业被行政司法机关公开介入调查，其负面影响非常

巨大。如 ２０１８ 年财政部点名小米通讯技术有限公司可能存在偷逃税款问题，尽管该公司做出事后整改，
并否认违法行为，但公司股票全天大跌了 ３％，再创上市以来新低。［６］２０２１ 年 ８ 月双汇集团被举报偷税漏
税问题，相关上市公司一日之内市值蒸发超过百亿元。［７］市值波动不仅影响上市公司的正常经营运转，而

且会导致股票下跌，甚至公司倒闭，波及股民，以至酿成社会事件，最终由社会买单。

３．严厉打击与刑罚轻缓化的矛盾。刑法被誉为社会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因而，涉税违法犯罪移送司
法往往被认为是最为严厉的打击。一方面实践中不乏对部分税务部门“以罚代刑”现象的研究与指责，［８］

要求税务部门严厉打击涉税违法犯罪行为，将涉嫌犯罪的线索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并要求检察机关加强监

督。另一方面，在“六稳”“六保”方针下，检察机关办理涉税类案件时，除“暴力开票”等犯罪外，对企业和

企业负责人坚持审慎处理的原则，“依法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就不诉，能不判实刑的就提出适用缓刑

的量刑建议”，以实现刑罚的轻缓化。这就使实践中出现“一严一轻”的怪象，难免会产生行政执法与刑事

司法衔接上的矛盾。事实上，刑罚对涉税违法犯罪的威慑效果也十分有限，尤其是对单位犯罪仅设有罚金

刑。而税务部门在征管中除了罚款外，还可以提请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其营业执照。

４．柔性打击与统一执法的矛盾。税收是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地方政府在征税与处罚上
存在一定的矛盾，甚至存在地方间的竞争。［９］在打击涉税违法行为时，对纳税较多的企业存在柔性打击的

现象。不少地方既要依法打击涉税违法行为，追缴税款，又要避免负效应，促进企业发展，增加税收收入。

因此必然带来地方之间执法的不统一，甚至同一地方不同时间执法的不一致性，进而带来对税收个性化执

法正当性、合理性的质疑。那么，是否可以像许多研究者呼吁的那样，通过统一立法来化解这一问题呢？

立法具有滞后性，经济发展的快速性、多样性使得依靠全面、具体的税收立法来实现执法的确定性、统一性

已不可能。即使是在全国层面上，目前我国税收法制并不完善，税收实务中仍然存在不少政策不明确的问

题亟待解决。［１０］如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税收核定、逃避缴纳税款、税法与民商法协调等方面，一直存在

着执法标准不规范、不明确、不准确等问题。［１１］因此，各地税务部门对同一事项理解不一致导致执法不一

的问题时有发生。这既给偷逃税行为的“理性选择”提供了空间，让那些没有被查的企业心生侥幸，又带

来税收征管不确定性的困扰，无法对税务执法与司法产生敬畏。

二、价值导入：企业税务合规的正当性基础

从税收监管的角度来看，企业税务合规为前述矛盾的化解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式，且合乎服务经济发展

和税收共治理念。

１．企业税务合规是具体的专项合规，有利于完善行刑衔接机制。自 ２０２０ 年以来，检察机关开启涉案
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工作，在“严管厚爱”的政策指引下，对涉案企业去犯罪化或合规整改，挽救了不少民营

企业。然而，“受限于专业知识、办案经验、司法资源等现实情况，检察官监督和指导企业实现有效合规的

能力具有明显局限。”［１２］尤其是对税收征管工作而言，企业能否制定并实施有效的税务合规计划，司法机

关难以有效监管。尽管一些地方检察机关与税务机关探索共同合作机制，但如前所述，行政权与司法权的

衔接将成为长期存在而亟待解决的难题。实际上，检察机关主导的企业合规改革主要是企业刑事合规，并

不全面。是否能够以刑事合规来推动企业建立有效的合规计划，实现从涉税犯罪预防到涉税违法预防？

这是一种逆向逻辑，效果十分有限，而且加深了涉税违法犯罪打击的局限性。因此，作为业务主管部门，无

论从专业性还是监管能力而言，税务部门应当主导开展企业税务合规工作，且能在一定程度上破解行刑衔

接的局限性与断裂化。税务部门应当在企业税务合规中给予一定的行政监管激励措施，重在引导治理，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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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一味地给予处罚或涉罪移送。企业税务合规则是针对企业经营活动中存在的合规风险而建立的专项合

规计划和管理活动。作为预防、发现和制止企业违法犯罪行为的内控机制，企业税务合规贯穿于企业正常

经营治理、涉税执法与司法查处活动之中，可以弥补企业管理上的漏洞，消解涉税违法犯罪风险，或在风险

发生后能够获得税务部门或司法机关的宽大处理。

２．企业税务合规是企业信用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企业健康发展。企业税务合规是现代企业自我管理
和风险防控的重要模式。首先，它可以成为企业与税务部门达成行政和解协议或争取司法部门宽缓处理

的重要条件。企业一旦面临行业处分、行政处罚、司法追溯或国际组织的制裁等风险，就可能使企业受到

社会和投资者的不信任，失去参与经营、招投标等市场准入资格，甚至会被吊销执照。企业之所以要建立

税务合规专项计划，即是在涉税领域建立风险防控机制，防止因涉税不规范、违法犯罪行为而导致的不利

后果，甚至灭顶之灾。其次，企业税务合规除了可以规避风险之外，还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提升企业市场

形象的行为模式，是企业综合实力和健康经营的重要体现。纳税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体现，是衡量

企业社会责任感的标尺之一。与一个偷漏税的企业合作必然存在涉税违法犯罪调查的风险和危机，可能

会陷入合作伙伴随时丧失履约能力的重大隐患。企业依法依规纳税不仅是企业诚信的重要标志，而且也

是企业良好“公民”形象的体现，从而会吸引更多客户和投资者，最终使企业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和更多

的盈利，促进企业长久健康发展。由此营造出企业自我管理、自我约束及企业之间相互传递合规理念的良

好文化氛围。

３．企业税务合规有利于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税收治理格局。企业税务合规的本质在于加强企业自我
管理，引入协商、合作理念。企业税务合规是一个舶来品，但在中国化的进程中被赋予了新的理论内涵，由

企业自治走向社会共治，成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

而使企业合规与税收共治具有共同的理念契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

征管改革的意见》明确指出，要持续深化拓展税收共治格局，加强部门合作、社会协同，精诚共治。共建共

治共享的税收治理格局是全社会各相关主体在较为充分地协商和参与的基础上，尽可能达成较大共识后

而采取协同配合的税收治理行动，是在单一式税收治理格局基础上的一种合作式税收治理格局，是一个将

共建基础、共治过程和共享目标有机统一的新型税收治理模式和体系。［１３］

企业税务合规可以成为共建共治共享税收治理格局的重要探索和关键构成。税务部门在加强税收大

数据监管的同时，可以重构税企信任关系，指引企业建立税务合规自治体系，制定有效的合规计划，共同参

与到涉税违法犯罪治理之中。通过建立税收共治的合作模式以及企业税务合规计划的有效实施，不仅可

以使税收监管减少稽查监督成本而获得收益，而且将帮助企业预防涉税违法犯罪行为，帮助其评估潜在的

行政违法和刑事风险，甚至包括民事责任风险，以便尽早作出正确的应对策略。

４．企业税务合规有利于实现税收个性化的正当性、合理性。企业税务合规还可以是一种税收争议解
决机制。如前所述，受制于经营方式的多样性、法律的滞后性以及地方政策与自由裁量权等影响，税收法

制统一执法口径在短时间内难以实现，这便带来了执法不统一、不规范的困扰，税收争议难以一时化解。

而税收法定是税收的重要原则，为同类企业量身定做税收政策的个性化服务存在正当性与合理性的质疑。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技术的不断进步，导致税收个性化的正当性合理性问题将更为复杂。因此，税务部

门可考虑在适当领域发挥行业协会和企业自身的作用，引导行业协会和企业结合经营实际制定企业税务

合规计划，参与到税收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从而促进税务争议的平等化、协商化解决。参考企业税务合规

计划订立的个性化税收政策带有明显的契约性质，既可以减少税收争议解决成本，又可以有效解决税收个

性化的正当性、合理性难题，进而推动税收政策的稳定性以及法定化的可能性。

三、路径导入：企业税务合规的实践方式

企业税务合规的实践不能自由、自愿发展，否则合规体系被一些企业当作规避法律风险、逃脱法律制裁的

“遮羞布”，［４］反而会引发合规的负面效应。开展企业税务合规应当发挥税务部门的主动引导和治理效能。

１．以“主观过错”为要件，构建涉税事前合规激励机制。对企业而言，实现企业税务合规首先必然面
对的是动力问题。企业合规的动力不但来自现代公司治理中的企业内部风险管理需要，同时也离不开国

家刑事政策的正向激励和反向归咎。［１４］为此，需要税务部门建立合规激励机制，即“胡萝卜”政策。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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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着，如果企业能够根据税务部门提供的企业税务合规的标准或指引建构一套针对企业自身特点和涉税

合规风险的企业税务合规制度，则视为企业完成了事前合规建设，那么，该企业一旦发生涉税合规风险，税

务部门应当对其减免处罚，如此方能激励企业去建构事前合规机制。我国《行政处罚法》第 ３３ 条第 ２ 款
也为这种事前合规不罚提供了法律依据，“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

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这里的证据当然可以用企业有效的事前税务合规机制予以举证。

因为，企业履行了事前合规义务和合规承诺至少可以证明相似涉税合规风险并无主观过错。若客观上发

生了未能及时制止的违法行为，税务部门可以据此对相关企业予以免罚。当然，在具体案件处理中，也要

结合企业事前合规的有效性和行为的危害程度具体判断。

２．以“首违不罚”为核心，构建涉税事中合规免责机制。企业合规一定是建立在合规风险基础之上
的。因此，要求所有企业建立事前税务合规制度并不现实，而且存在“一人生病，全家吃药”的行政执法过

限风险。所以，企业税务合规的开展必然以事中合规、涉案合规为主。这意味着，税务部门在税务稽查中

应当有意识地树立事中合规的理念，通过具体案件的办理引导和激励企业根据迫在眉睫的合规风险开展

税务专项合规建设。并根据案件事实情况和企业开展合规建设的成效给予从轻、减轻甚至是免除行政处

罚。同时，我国《行政处罚法》第 ３３ 条第 １ 款、第 ３２ 条为事中合规的减免处罚提供了法律依据。特别是第
３３ 条第 １ 款开设“首违不罚”的规定，即“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这为事中合规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同时，该条款还规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的，不予行政处罚。”第 ３２ 条规定“（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
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这意味着，税务部门在税收征管过程中发现企

业的涉税违法行为，可以正向引导企业积极消除或减轻违法行为，开展企业税务合规建设，如果行为轻微

且合规整改有效并能够有效预防再犯，那么可以依据《行政处罚法》不予行政处罚；如果达不到行为轻微

的标准，但合规整改有效并能够有效预防再犯，减轻危害结果或是进一步进行合规风险排除发现新的涉税

合规风险的，可以依据事实情况给予从轻或减轻行政处罚。从而引导企业恢复生产经营，进而化解公开打

击与企业正常经营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涉税违法犯罪线索发现难的问题。

３．以“执行协议”为抓手，构建涉税事后合规整改机制。企业一旦未按照法律规定进行税款的缴纳，
税务机关可以责令其进行缴纳后，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对企业经营而言，行政强

制措施并不亚于刑罚手段。税务部门一旦采取前述措施，对企业的经营而言可谓致命打击。行政强制措

施虽然可以达到一定的威慑效果，但在部分情况下，会使部分本就经营困难的企业难以获得喘息的机会。

在此前提下，税务部门可以探索构建涉税事后合规和解机制，对那些不具备偷逃税款主观恶意的企业分阶

段执行或减免加处的罚款或滞纳金。主要依据是我国《行政强制法》第 ４２ 条之规定，“实施行政强制执
行，行政机关可以在不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与当事人达成执行协议。执行协议可以约

定分阶段履行；当事人采取补救措施的，可以减免加处的罚款或者滞纳金。”其中，不具备偷逃税款主观恶

意以及不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证明可以是企业有效的税务合规整改计划。从而实现监管、惩

罚与教育、服务相结合，进而优化营商环境，服务经济发展。

４．以“主动监督”为保障，构建涉税合规监督评价机制。企业税务合规探索应当依法依规开展，决不
能“以罚代刑”或“有案不移”。开展企业合规制度建设在实现现代化治理、服务于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会

滋生权力寻租的空间和改革措施违法的责任风险。违法与犯罪之间并不存在无法逾越的鸿沟。税务部门

在探索企业合规建设时，应当牢牢把握涉税违法与犯罪的界限，将犯罪线索及时移送司法机关。为此，税

务部门应当加强与检察机关开展企业合规层面的制度合作。一方面，在开展涉税企业行政合规时，应当主

动邀请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开展监督，防范刑事风险；另一方面，鉴于检察机关在涉案企业合规改

革工作中的经验，税务部门应当与检察机关联合制定涉税专项合规整改标准，优化行刑衔接机制。税务部

门在评估企业税务合规有效性时，应当充分听取检察机关的建议，避免“纸面合规”使得企业税务合规治

理成为“不知不理”。此外，为了实现行刑衔接和全流程合规，在适用涉税刑事合规的案件中，检察机关即

使对涉案企业做出不起诉的决定，也应当邀请税务部门开展合规监管或与其达成行政承诺协议，在一定期

限内继续接受税务部门的合规考察。唯有建构涉税行政与刑事合规的衔接，强化全面合规效果，才能形成

部门协同、社会协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２４



［参　 考　 文　 献］

　 　 ［１］熊樟林．企业行政合规论纲［Ｊ］．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２３，（１）：６０ － ８０．
［２］李本灿．企业犯罪预防中国家规制向国家与企业共治转型之提倡［Ｊ］．政治与法律，２０１６，（２）：５１ － ５３．
［３］马明亮．作为犯罪治理方式的企业合规［Ｊ］．政法论坛，２０２０，（３）：１６８ － １６９．
［４］陈瑞华．论企业合规的基本价值［Ｊ］．法学论坛，２０２１，（６）：５ － ２０．
［５］里查德·沃特利．犯罪心理学：犯罪为何会发生［Ｍ］．马皑，宋业臻，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９：２３８．
［６］刘晓阳．小米、苏宁回应财政部点名；贵州茅台两日市值蒸发千亿［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８ － １０ － ３０）［２０２３ － ０２ － ０７］ｈｔ-

ｔｐ：／ ／ ｗｗｗ． ｂｊｎｅｗｓ． ｃｏｍ． ｃｎ ／ ｆｉｎａｎｃｅ ／ ２０１８ ／ １０ ／ ３０ ／ ５１６０７４． ｈｔｍｌ．
［７］涂端玉．猪肉巨头市值一天蒸发超百亿元［Ｎ］．广州日报，２０２１ － ０８ － １９（Ａ１０）．
［８］张义明，夏志祖，吴德良．涉嫌税收犯罪案件“以罚代刑”现象的成因分析［Ｊ］．税收征纳，２０１４，（１１）：１４ － １５．
［９］魏福成．税收竞争与不确定性情形下地方政府征税能力的影响因素［Ｊ］．税务研究，２０１７，（９）：２９ － ３３．
［１０］卢奕．拥抱未来：对数字化时代税收征管改革的理解与展望［Ｊ］．国际税收，２０２１，（１０）：２７ － ３２．
［１１］翟继光． ２０２０ 年度税收法治研究综述［Ｊ］．税务研究，２０２１，（４）：４３ － ４９．
［１２］李奋飞．涉案企业合规刑行衔接的初步研究［Ｊ］．政法论坛，２０２２，（１）：１０４ － １１６．
［１３］漆亮亮，赖勤学．共建共治共享的税收治理格局研究———以新时代的个人所得税改革与治理为例［Ｊ］．税务研究，

２０１９，（４）：１９ － ２３．
［１４］孙国祥．刑事合规的理念、机制和中国的构建［Ｊ］．中国刑事法杂志，２０１９，（２）：３ － ２４．

责任编辑：冯媛媛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Ｔａｘ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ＨＵ Ｙｕ-ｌｉｎｇ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Ｃｏｌｌｅｇｅ，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Ｌａｗ，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１６２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ａｘ ｃｏ-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ｉｄｅａ ａｎｄ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ｔａｘ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ｗ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ｏｒ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ｃａｎ ｎｏｔ ｐｌａｙ ａ ｇｏｏ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ａｘ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ｔｅｒ-
ｐｒｉｓｅ ｃｒｉｍ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ｏｕｔ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ｔａｘ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ｉｓ 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ａ ｔａｘ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ｃｏ-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ｃｏ-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ｈａｒｉｎｇ，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ａｎｄ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ａｘ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ｔａｘ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ｓｈｏｕｌｄ，ｉｎ 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 Ｌａｗ，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Ｌａｗ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ｌａｗ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ｃａｒｒｙ ｏｕ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ｔａｘ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ｉｔｈ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ｆａｕｌｔ，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ｖｉｏ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ｔｈｅ ｃｏｎ-
ｃｌ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ｔｈｅ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ｅ ａｃｃｅｐｔ-
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ｃｕｒａｔｏｒ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ｓ，ｓｏ ａｓ ｔｏ ｓｏｌｖｅ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ａｘ-ｒｅｌａｔｅｄ ｃｒｉｍｅｓ ａｎｄ ｃｒａｃｋｄｏｗ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ｌｖ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ｓｔｒｉｋｅ ａｎｄ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ｌａｗ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Ｓｅｅｋ ａ ｎｅｗ ｐａｔｈ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ｏｄ-
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ａｘ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ｓｅｒｖｅ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ｄｅｅｐｅ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ｃｏ-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ａｘ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
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Ｔａｘ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Ｔａｘ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Ｃｒｉｍ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３４


